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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8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>办法

(草案·三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王善平委员召集,王刚、彭根南

委员先后发言。

王刚委员说,1、这是实施性立法,国家有两个上位法,但难以

搞清什么是照抄,什么是实施性的内容。表现为:一是有七八处规

定“鼓励”,不知是抄的,还是我省鼓励? 二是第九条和第十七条第

二款没有对应“法律责任”。三是“有关规定”写法五花八门。2、第

十四条第三款“单位和个人都有垃圾分类投放和参与治理的义

务”,这是宪法的写法,地方立法不宜写“义务”,建议改为“单位和

个人应将垃圾分类投放和参与治理”。“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

人应当缴纳垃圾处理费”,为什么不加一个限制词? 是立法要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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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收费的口子,还是抄上位法?3、第十五条“城市生活垃圾分为以

下三类”,改为“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、易腐烂垃圾、有害垃

圾等三类”,三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,也要放在附则解释。4、第十

九条第三款,没有写明将危险废物经营台帐交哪一级的环保部门,

可参照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写法,予以明确。5、“法律责任”第三十

一条,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处分是兜底的、原则性的,不是放到前面

就表示重视了,兜底同样管用,应放在第三十五条后。6、第三十五

条对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本省储存,处置或擅自进行资源化利用

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主管部门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,这是一罚了之,建议从严。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处违

法所得的五倍、五十倍罚款。7、法制委的审议结果报告中,出现

“根据法制委的审议意见,法工委在修改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

了……规定”,这是法工委汇报的写法,法制委的报告不宜根据自

己的审议意见,让人看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是否也应规范或解释?

彭根南委员说,办法日趋完善。最核心的是第二十三条。省

外危险废物转移想在湖南完全禁止不可能,因为我们办了三个全

国循环经济工业园,而且规模相当大,如果禁止对这几个地方的经

济影响巨大。如果制定一个办法慢慢收缩、转型的方案是可以的。

建议:1、文字上要禁止未经批准转移或者是非资源化处置,因为资

源化利用是一种处置方案。现在第一款、第二款相矛盾,上款禁止

了,下款为什么还要制定办法? 2、同意第二款的方案,这是一个妥

协,但是省人民政府在制定办法时一定要从严。湖南资源化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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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置设计规模有300多万吨,我省自己有30-40万吨左右的有色

冶金废渣,环保厅提供的外省进入清单是20-60万吨,加起来差不

多60-100万吨。我认为不止20-60万吨进我省,要么这数字不

对,要么就是掺原矿在搞小冶炼。至少不需再扩大装置规模。3、

省委、省人大、省政府仍须高度重视,每年上万吨含砷的废物留在

湖南,这是重大隐患,不排除我们在犯一个涉及环境保护的长远的

全局性错误。建议省政府制定方案时慎之又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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